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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养老保障是农民失去土地以后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而养老保障水平的高低直

接影响到失地农民的晚年生活，而影响养老保障水平的因素主要有家庭经济状况、居住条件

、社会保障、心理满足等四个方面。根据对长沙市失地农民的实地调查和以此为基础的实证

分析，结果表明，失地农民农地被征收后的养老保障水平较失地前略有上升，从失地前的 0.196

上升至 0.251。从各功能指标来看，除心理满足方面较失地前略低，家庭经济状况基本保持不

变外，居住条件和社会保障两个指标均有一定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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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地农民的生活保障是一个系统工程，目前失地农民养老保障水平如何？本文试图以长沙市为例

进行调查分析。

一、失地农民养老保障水平影响因素分析

福利经济学家 Sen(2002)认为应从社会机会、经济条件、透明性保障、政治自由和防护性保障五个

方面对居民社会保障水平进行衡量。张希兰(2013)从经济状况、居住条件、社会机会、社会保障、心

理因素五个方面对失地居民福利水平进行了探讨。笔者在上述两位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从家庭经济状

况、居住条件、社会保障、心理满足四个方面对失地农民养老保障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1.家庭经济状况

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基础，农地被征收意味着原本可通过农地自给自足的蔬菜、粮食、水果，

在失地后将需通过购买获得，这意味着需要增加保障日常“吃”的开销。这势必会影响失地农民老年

生活的质量。失地前农民的家庭经济收入不仅包括通过耕作农地获得的农业性收入，也包括外出打工

或经营非农产业获得的非农业性收入。基于此，本文主要通过农业性收入、非农业性收入和纯收入三

个指标进行衡量。

2.居住条件



居住环境是失地农民养老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宅基地的征收，失地农民可能需自建或被安

置到另一个新的居住环境，新居住条件的好坏，周边配套的便利性以及失地农民对环境的适应性，势

必会对失地农民的老年生活产生重大影响。居住面积、房屋类型、居住类型、周边配套设施可集中反

映失地农民失地后的居住条件。

3.社会保障

失地农民农地被征收后意味着农地的养老保障功能也就随之失去，也就需要通过养老保险、医疗

保险以及其他社会保障对失地农民的老年生活进行保障。目前，反映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的主要有社会

保障项目和社会保障水平，其中社会保障项目主要包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社会保障水平则属于定性

指标，主要用于衡量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发展程度和养老保障制度的健全性。

4.心理满足

失地农民农地被征收前拥有“四合院”式的院落，邻里关系十分融洽，亲戚之间走动频繁;然而失

地后由农村“小平房”搬人“高楼大厦”，原有的邻里关系随着城市生活而日渐生疏，原有的亲戚“

串门”也变少。此外失地农民自身和外界对城市新身份的认同感也影响着失地农民的幸福感。反映这

一功能活动的指标主要包括人际关系和城镇居民身份认同感两个指标。

二、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

1.数据来源

本项目研究数据源于笔者的实地调研。调查选取了长沙市杉星、板桥、西数、望明、黄花五地作

为本研究的调查区域=调查对象包括长沙以上不同征地制度下的失地农民，共发放问卷 300 份，最后得

到有效问卷 261 份，问卷有效率为 87%。





表 3 给出了样本失地前和失地后两种情况的对比。需说明的是:①有部分失地农民在农地征收时只

征收一部分，所以在问卷调查时，有部分调查者失地后仍有一部分农业收入。②在家庭年人均纯收入

方面对于征地拆迁不久的失地农民则将部分征地补偿款进行了考虑(采取按年平均分摊的方法)。③关

于居住位置，有很多失地农民属于就地安置(就地自建或政府就地建安置房），尽管物理位置未变，但

随着长沙城市的扩张，有些区域由原来的农村变成了城郊或城市。④在 2004 年以前样本区域的失地农

民有许多选择一次性货币补偿安置，所以有部分调查者未获得养老保险。

三、失地农民养老保障水平测定







2.连续变量最大、最小值确定

(1)家庭年人均农业收入

调查问卷中失地农民农地被征收前家庭年人均农业收入最大值为 28471 元，最小值为 0;失地农民

农地被征收后家庭年人均农业收入最大值 5019 元。所以，本研究取 28471 元作为确定失地前家庭年人

均农业收入指标隶属度的最大值，0 为最小值;取 5019 元作为计算失地农民失地后家庭年人均农业收入

隶属度的最大值，0 仍然为最小值。

(2)家庭年人均非农收入

由于被调查的失地农民农地被征收的时间先后顺序不同，所以难以用失地年份（当年）长沙市城



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值作为该指标隶属度的最大值，所以我们仍选取调查问卷中调查者填写的家庭年人

均非农收入最大值一 24931 元作为农地被征收前家庭年人均非农收入指标隶属度的最大值，最小值仍

为 0。在确定农地被征收后家庭年人均非农收入隶属度最大值则选取长沙市城镇居民 2013 年人均可支

配的收入 28355 万元，最小值仍为 0。

(3)人均纯收入

确定人均纯收入隶属度时，仍以取最高原则，失地前的人均纯收入隶属度选择调查问卷中该项值

最高的 22054 元为最大值，失地前人均纯收入隶属度的最小值则按照 2005-2013 年长沙各县（市）的

农村低保标准的平均值进行计算，即失地前人均纯收入隶属度最低值为 1445 元。失地后按照调查问卷

中最高纯收入一 31400 元作为隶属度的最大值，将 2013 年长沙市农村低保标准 2520 元作为计算失地

农民失地后人均纯收入隶属度的最小值。

(4)人均居住面积

根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中关于人均住房面积的指标，到 2020 年农村人均住房面积需达到 40m2

，所以本研究将人均 40m2 作为失地农民失地前后该指标隶属度的最大值。根据《长沙市推进“两房两

棚”建设行动方案》中对住房困难的认定标准一一人均住房面积不超过 15m2，我们将该标准作为人均

居住面积隶属度的最小值。

3.失地前后养老保障水平测定

本文在前期调研数据的基础上，运用 Matlab7.0 软件进行编程计算，得出表 5 所示的失地农民失

地前后养老保障水平模糊评价。从模糊评价结果发现，长沙市被调研 5 地的养老保障总体水平偏低，

失地前后养老保障水平的总模糊值均小于 0.3(—般水平为 0.5)，但失地农民农地被征收后的养老保障

水平较失地前还是略有上升，从失地前的 0.196 上升至 0.251。从各功能指标来看，除心理满足方面较

失地前略低，家庭经济状况基本保持不变外，居住条件和社会保障两个指标均有一定的提高。



(1)家庭经济状况方面

农地征收后，失地农民通过耕种农地获得农业收入大幅减少，表现为家庭人均农业收入由失地前

的 0.0735 变成之后的 0.0438。与此同时，在失去农地后，长沙市政府通过对失地居民进行免费职前培

训，帮助其就业，不少失地者纷纷走上了工作岗位，这也就是为什么家庭年人均非农收入由失地前的

0.2718 上升至 0.3504。不过也应看到失地农民失地前较失地后的非农收入无较大变化，这与样本中调

查者的学历偏低不无关系。此外，失地农民劳动性质由原来以农业经营为主转变成非农经济活动为主

，尽管粮食、蔬菜等曰常所需要自行购买，增加了家庭性支出，但从总体上看失地农民家庭年人均纯

收入增加，表现为失地农民人均纯收入由原来的 0.3254 上升至 0.4029。

综合家庭经济状况评价的三个指标分析发现，失地农民农地征收后，家庭经济状况基本未出现明

显好转，表现为家庭经济状况隶属度失地后仅比失地前增加了 0.014。呈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

失地农民非农就业状况短期内无法改变，且失地农民生活开支等方面的支出大幅增加。

(2)居住条件方面



农地征收前失地农民一般居住在自建房内，房屋面积基本能够满足生活要求，失地后失地农民被

集中安置或留地安置，房屋较自建房的周边配套、房屋结构均有一定程度的改善。同时在居住位置上

，也由原来的处于农村或城郊位置，变为城郊或城市，失地农民可以更便利的享受城市发展为生活带

来的便利。从反映失地农民失地前后居住条件变化的 4 个指标综合分析可以发现，四个指标中只有居

住面积这一指标有所下降（由失地前的 0.9483 下降至失地后的 0.9054)，其他三项指标均有所改善。

所以，总体而言，失地农民失地后居住条件得到了改善。

(3)社会保障方面

从社会保障项目来看，近年来长沙市政府在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方面做了许多努力，从失地农民

失地前后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隶属度可以得到体现，失地前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分别为 0.8962 和

0.9591，失地后则分别提升至 0.9185 和 0.9874。在社会保障水平方面，失地农民农地被征收后的保障

水平较失地前有一定的提高(失地前为 0.3164,失地后为 0.3575)，但改善不是那么明显，这主要是源

于:将失地农民纳人城镇居民养老保障体系，但缴费标准要比“新农保”缴费比例高，失地农民参保意

愿不强烈，一般只缴纳了最低档的养老保险。总体而言，样本区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总体水平有所改善

，体现在由失地前的 0.264 上升至失地后的 0.317,但从数值来看，仍处于较低值，失地农民社会保障

水平仍不高。

(4)心理满足方面

尽管长沙市政府通过养老保障、医疗保障等方面，试图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失地农民农地征收后的

后顾之忧，但失地农民农地被征收后邻里关系、人际关系等的变化，在心理上难以适应或在一定时间

内许多失地农民对失地前生活的向往，均造成了对失地后生活满意度的下降 3 同时，政府为保障失地

农民养老保障推出了《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但该制度又有别于城镇职工养老保障制度，使得失

地农民在各方面享受“市民待遇”的同时，又让其觉得与“真正的市民”存在差距。这可以从心理满

足指标隶属度的值可以看出，该指标隶属度的值从失地前的 0.218 下降至 0.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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